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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 则
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

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工作，化办事

流程，便于企业和个人相关业务的办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

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》《水利

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办事指南编制指引》等相关法律和规范性文

件，优特制定本指南。

本指南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工商注册的水利

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（含）以下资质、专业承包二级（含）

以下资质企业安管人员实施安全生产考核。包括：企业主要负责

人（A 类）、项目负责人（B 类）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（C

类）的证书申领、延续、变更、注销事项的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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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：企业主要负责人（A 类）安全生产考核

（一）证书申领

1.行政许可事项

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申领。

2.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

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

理办法》。

3.实施主体

企业主要负责人：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。

4.行政许可条件

（1）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

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；

（2）经自治区水利厅组织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试且成绩

合格；

（3）与受聘施工企业有正式劳动关系；

（4）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，申领证书年度安全生产培

训不少于 32 个学时。

5.申请材料

（1）承诺书（须按手印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2）证书申领申请表（须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

- 2 -

（3）劳动合同和近 3 个月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材料（退休

人员应提供有效的退休证明相关材料、劳务合同和意外伤害保险

投保缴费材料）；

（4）申请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记录；

（5）企业主要负责人证明材料。

6.审批程序

（1）申请：申请人通过账号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。如下图：

登录后，申请人点击【个人办事】→【部门分类】→【自治

区水利厅】。如下图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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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办事清单，点击【在

线申请】。如下图：

填写办理信息、证书表单信息，上传附件文件。完成后点击

【提交】，然后由水利厅进行资料审核。如下图:

（2）受理：自治区水利厅接收所有的申报办件，管理员将

申报办件分配预审。预审合格予以受理；不合格退回申请人。

（3）审批：管理员分批次起草行政许可决定书，依次经水

利厅安全生产与监督处、律师审核、政策法规处、行政审批办公

室、分管副厅长审核完成后，盖章出具行政许可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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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制证。行政许可决定书下达后，管理员分批次提交行

政审批办公室盖章，盖章后上传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并归档。

（5）证书下载：证书归档后同步至宁夏政务服务网，申请

人可通过政务服务网进行证书信息查看并下载。

（6）受理和审批时限：

自治区水利厅自收到申请起 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作出受

理或不受理意见。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通过补正达到

要求的，5 个工作日内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反馈材料补正意

见。补正的申请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可以要求继续补正。

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批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颁发水利水电工程施工

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。

7.业务办理信息

（1）办理形式：网上办理。

（2）咨询方式：现场咨询或电话咨询。其中现场咨询地址

为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 108 号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水利

厅行政服务大厅行政审批窗口，咨询电话：0951-6982609，

0951-5552048。

（3）办理状态查询：通过宁夏政务网查询进度与结果。

（4）监督投诉方式：自治区水利厅行政审批窗口投诉、水

利厅机关党委电话投诉、电子邮件投诉等方式。

8.重要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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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通过自治区水利厅组织的安管人员考试，成绩有效期

一年，有效期内未申请证书的成绩作废。安管人员考试安排须及

时关注水利厅官网、水利厅公众号获取。

（2）教育培训记录：申请人需提交申请年度安全生产教育

培训记录不少于 32 学时。

（3）申请人及所在企业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

负责。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证书的，将依法撤销证书。

（4）承诺书、申请表样式可通过申请页面下载电子版。

（5）本指南内容如与最新法律法规或主管部门规定不一致

的，以最新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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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证书延续

1.行政许可事项

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续申请。

2.设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

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

理办法》。

3.实施主体

企业主要负责人：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。

4.行政许可条件

（1）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

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；

（2）与受聘施工企业有正式劳动关系；

（3）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，连续三年内每年度不少于

12 个学时；

（4）证书有效期内未在水利生产安全事故中负有责任。

5.申请材料

（1）承诺书（须按手印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2）证书延续申请表（须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3）劳动合同和近 3 个月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材料（退休

人员应提供有效的退休证明相关材料、劳务合同和意外伤害保险

投保缴费材料）；

（4）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记录；

（5）证书原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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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审批程序

（1）申请：申请人通过账号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。如下图：

登录后，申请人点击【个人办事】→【部门分类】→【自治

区水利厅】。如下图:

找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办事清单，点击【在

线申请】。如下图：

依次填写申报信息、上传附件文件。完成后点击【提交】。

如下图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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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受理：自治区水利厅接收所有的延续办件，管理员将

申报办件分配预审。预审合格予以受理；不合格退回政务服务网

申请人。

（3）审批：管理员分批次将受理件上传，依次经水利厅安

全生产与监督处、行政审批办公室审核。

（4）制证：行政审批办公室盖章出具延续证书。

（5）证书下载。管理员归档后同步至宁夏政务服务网，申

请人可通过政务服务网进行证书信息查看并下载。

（6）受理和审批时限：

自治区水利厅自收到申请起 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作出受

理或不受理意见。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通过补正达到

要求的，5 个工作日内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反馈材料补正意

见。补正的申请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可以要求继续补正。

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批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颁发水利水电工程施工

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。

7.业务办理信息

（1）办理形式：网上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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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咨询方式：现场咨询或电话咨询。其中现场咨询地址

为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 108 号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水利

厅行政服务大厅行政审批窗口，咨询电话：0951-6982609，

0951-5552048。

（3）办理状态查询：通过宁夏政务网查询进度与结果。

（4）监督投诉方式：自治区水利厅行政审批窗口投诉、水

利厅机关党委电话投诉、电子邮件投诉等方式。

8.重要提示

（1）教育培训记录：延续申请需提交近 3 年安全生产教育

培训记录，每年度不少于 12 学时。

（2）申请人及所在企业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

负责。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证书的，将依法撤销证书。

（3）安管人员证书有效期 3 年，证书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内，

向考核管理部门提出延续申请，有效期满未申请延续的证书自动

失效。

（4）本指南内容如与最新法律法规或主管部门规定不一致

的，以最新规定为准。



- 10 -

（三）证书变更

1.行政许可事项

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变更申请。

2.设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

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

理办法》。

3.实施主体

企业主要负责人：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。

4.申请材料

因企业名称变化、资质变更的，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1）承诺书（须按手印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2）证书变更申请表（须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3）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施工企业资质证书。

因个人信息变化、工作调动变更的，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1）承诺书（须按手印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2）证书变更申请表（须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3）劳动合同和近 3 个月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材料（退休

人员应提供有效的退休证明相关材料、劳务合同和意外伤害保险

投保缴费材料）。

5.审批程序

（1）申请：申请人通过账号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。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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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后，申请人点击【个人办事】→【部门分类】→【自治

区水利厅】。如下图:

找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办事清单，点击【在

线申请】。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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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次填写申报信息、上传附件文件。完成后点击【提交】。

如下图:

（2）受理：自治区水利厅接收所有的变更办件，管理员将

申报办件分配预审。预审合格予以受理；不合格退回政务服务网

申请人。

（3）审批：管理员分批次将受理件上传，依次经水利厅安

全生产与监督处、行政审批办公室审核。

（4）制证：行政审批办公室盖章出具变更证书。

（5）证书下载。管理员归档后同步至宁夏政务服务网，申

请人可通过政务服务网进行证书信息查看并下载。

（6）受理和审批时限：

自治区水利厅自收到申请起 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作出受

理或不受理意见。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通过补正达到

要求的，5 个工作日内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反馈材料补正意

见。补正的申请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可以要求继续补正。

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批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颁发水利水电工程施工

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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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业务办理信息

（1）办理形式：网上办理。

（2）咨询方式：现场咨询或电话咨询。其中现场咨询地址

为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 108 号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水利

厅行政服务大厅行政审批窗口，咨询电话：0951-6982609，

0951-5552048。

（3）办理状态查询：通过宁夏政务网查询进度与结果。

（4）监督投诉方式：自治区水利厅行政审批窗口投诉、水

利厅机关党委电话投诉、电子邮件投诉等方式。

7.重要提示

（1）申请人及所在企业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

负责。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证书的，将依法撤销证书，并记入不良

行为记录。

（2）本指南内容如与最新法律法规或主管部门规定不一致

的，以最新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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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证书注销

1.行政许可事项

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注销申请。

2.设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

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

理办法》。

3.实施主体

企业主要负责人：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。

4.申请材料

（1）承诺书（须按手印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2）证书注销申请表（须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5.审批程序

（1）申请：申请人通过账号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。如下图：

登录后，申请人点击【个人办事】→【部门分类】→【自治

区水利厅】。如下图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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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办事清单，点击【在

线申请】。如下图：

依次填写申报信息、上传附件文件。完成后点击【提交】。

如下图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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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受理：自治区水利厅接收所有的注销办件，管理员将

申报办件分配预审。预审合格予以受理；不合格退回政务服务网

申请人。

（3）注销：管理员电话核实持证人注销事宜，核实后在系

统内执行注销操作。

（4）受理和审批时限：

自治区水利厅自收到申请起 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作出受

理或不受理意见。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通过补正达到

要求的，5 个工作日内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反馈材料补正意

见。补正的申请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可以要求继续补正。

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批并注销。

6.业务办理信息

（1）办理形式：网上办理。

（2）咨询方式：现场咨询或电话咨询。其中现场咨询地址

为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 108 号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水利

厅行政服务大厅行政审批窗口，咨询电话：0951-6982609，

0951-5552048。

（3）办理状态查询：通过宁夏政务网查询进度与结果。

（4）监督投诉方式：自治区水利厅行政审批窗口投诉、水

利厅机关党委电话投诉、电子邮件投诉等方式。

7.重要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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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申请人及所在企业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

负责。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证书的，将依法撤销证书，并记入不良

行为记录。

（2）本指南内容如与最新法律法规或主管部门规定不一致

的，以最新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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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：企业项目负责人（B类）安全生产考核

（一）证书申领

1.行政许可事项

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申领。

2.设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

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

理办法》。

3.实施主体

企业项目负责人。指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，负责工程项目

管理的人员。

4.行政许可条件

（1）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

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；

（2）通过自治区水利厅组织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试且成

绩合格。

（3）具有水利建造师职业资格；

（4）年龄不超过建造师职业年龄；

（5）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，申领证书年度安全生产培

训不少于 32 个学时。

5.申请材料

（1）承诺书（须按手印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2）证书申领申请表（须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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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劳动合同和近 3 个月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材料（退休

人员应提供有效的退休证明相关材料、劳务合同和意外伤害保险

投保缴费材料）；

（4）申请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记录；

（5）学历证书和建造师职业资格证书。

6.审批程序

（1）申请：申请人通过账号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。如下图：

登录后，申请人点击【个人办事】→【部门分类】→【自治

区水利厅】。如下图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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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办事清单，点击【在

线申请】。如下图：

填写办理信息、证书表单信息，上传附件文件。完成后点击

【提交】，然后由水利厅进行资料审核。如下图:

（2）受理：自治区水利厅接收所有的申报办件，管理员将

申报办件分配预审。预审合格予以受理；不合格退回政务服务网

申请人。

（3）审批：管理员分批次起草行政许可决定书，依次经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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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厅安全生产与监督处、律师审核、政策法规处、行政审批办公

室、分管副厅长审核完成后，盖章出具行政许可决定。

（4）制证。行政许可决定书下达后，管理员分批次提交行

政审批办公室盖章，盖章后上传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并归档。

（5）证书下载：证书归档后同步至宁夏政务服务网，申请

人可通过政务服务网进行证书信息查看并下载。

（6）受理和审批时限：

自治区水利厅自收到申请起 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作出受

理或不受理意见。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通过补正达到

要求的，5 个工作日内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反馈材料补正意

见。补正的申请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可以要求继续补正。

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批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颁发水利水电工程施工

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。

7.业务办理信息

（1）办理形式：网上办理。

（2）咨询方式：现场咨询或电话咨询。其中现场咨询地址

为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 108 号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水利

厅行政服务大厅行政审批窗口，咨询电话：0951-6982609，

0951-5552048。

（3）办理状态查询：通过宁夏政务网查询进度与结果。

（4）监督投诉方式：自治区水利厅行政审批窗口投诉、水

利厅机关党委电话投诉、电子邮件投诉等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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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重要提示

（1） 通过自治区水利厅组织的安管人员考试，成绩有效期

一年，有效期内未申请证书的成绩作废。安管人员考试安排须及

时关注水利厅官网、水利厅公众号获取。

（2）教育培训记录：申请人需提交申请年度安全生产教育

培训记录不少于 32 学时。

（3）申请人及所在企业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

负责。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证书的，将依法撤销证书。

（4）承诺书、申请表样式可通过申请页面下载电子版。

（5）本指南内容如与最新法律法规或主管部门规定不一致

的，以最新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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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证书延续

1.行政许可事项

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续申请。

2.设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

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

理办法》。

3.实施主体

企业项目负责人。指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，负责工程项目

管理的人员。

4.行政许可条件

（1）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

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；

（2）与受聘施工企业有正式劳动关系；

（3）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，连续三年内每年度不少于

12 个学时；

（4）证书有效期内未在水利生产安全事故中负有责任。

5.申请材料

（1）承诺书（须按手印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2）证书延续申请表（须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3）劳动合同和近 3 个月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材料（退休

人员应提供有效的退休证明相关材料、劳务合同和意外伤害保险

投保缴费材料）；

（4）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记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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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证书延期原件。

6.审批程序

（1）申请：申请人通过账号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。如下图：

登录后，申请人点击【个人办事】→【部门分类】→【自治

区水利厅】。如下图:

找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办事清单，点击【在

线申请】。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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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次填写申报信息、上传附件文件。完成后点击【提交】。

如下图:

（2）受理：自治区水利厅接收所有的延续办件，管理员将

申报办件分配预审。预审合格予以受理；不合格退回政务服务网

申请人。

（3）审批：管理员分批次将受理件上传，依次经水利厅安

全生产与监督处、行政审批办公室审核。

（4）制证：行政审批办公室盖章出具延续证书。

（5）证书下载。管理员归档后同步至宁夏政务服务网，申

请人可通过政务服务网进行证书信息查看并下载。

（6）受理和审批时限：

自治区水利厅自收到申请起 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作出受

理或不受理意见。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通过补正达到

要求的，5 个工作日内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反馈材料补正意

见。补正的申请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可以要求继续补正。

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批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颁发水利水电工程施工

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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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业务办理信息

（1）办理形式：网上办理。

（2）咨询方式：现场咨询或电话咨询。其中现场咨询地址

为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 108 号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水利

厅行政服务大厅行政审批窗口，咨询电话：0951-6982609，

0951-5552048。

（3）办理状态查询：通过宁夏政务网查询进度与结果。

（4）监督投诉方式：自治区水利厅行政审批窗口投诉、水

利厅机关党委电话投诉、电子邮件投诉等方式。

8.重要提示

（1）教育培训记录：延续申请需提交近 3 年安全生产教育

培训记录，每年度不少于 12 学时。

（2）申请人及所在企业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

负责。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证书的，将依法撤销证书，并记入不良

行为记录。

（3）安管人员证书有效期 3 年，证书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内，

向考核管理部门提出延续申请，有效期满未申请延续的证书自动

失效。

（4）本指南内容如与最新法律法规或主管部门规定不一致

的，以最新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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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证书变更

1.行政许可事项

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变更申请。

2.设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

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

理办法》。

3.实施主体

企业项目负责人。指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，负责工程项目

管理的人员。

4.申请材料

因企业名称变化、资质变更的，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1）承诺书（须按手印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2）证书变更申请表（须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3）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施工企业资质证书。

因个人信息变化、工作调动变更的，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1）承诺书（须按手印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2）证书变更申请表（须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3）劳动合同和近 3 个月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材料（退休

人员应提供有效的退休证明相关材料、劳务合同和意外伤害保险

投保缴费材料）。

5.审批程序

（1）申请：申请人通过账号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。如下图：



- 28 -

登录后，申请人点击【个人办事】→【部门分类】→【自治

区水利厅】。如下图:

找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办事清单，点击【在

线申请】。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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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次填写申报信息、上传附件文件。完成后点击【提交】。

如下图:

（2）受理：自治区水利厅接收所有的变更办件，管理员将

申报办件分配预审。预审合格予以受理；不合格退回政务服务网

申请人。

（3）审批：管理员分批次将受理件上传，依次经水利厅安

全生产与监督处、行政审批办公室审核。

（4）制证：行政审批办公室盖章出具变更证书。

（5）证书下载。管理员归档后同步至宁夏政务服务网，申

请人可通过政务服务网进行证书信息查看并下载。

（6）受理和审批时限：

自治区水利厅自收到申请起 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作出受

理或不受理意见。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通过补正达到

要求的，5 个工作日内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反馈材料补正意

见。补正的申请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可以要求继续补正。

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批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颁发水利水电工程施工

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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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业务办理信息

（1）办理形式：网上办理。

（2）咨询方式：现场咨询或电话咨询。其中现场咨询地址

为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 108 号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水利

厅行政服务大厅行政审批窗口，咨询电话：0951-6982609，

0951-5552048。

（3）办理状态查询：通过宁夏政务网查询进度与结果。

（4）监督投诉方式：自治区水利厅行政审批窗口投诉、水

利厅机关党委电话投诉、电子邮件投诉等方式。

8.重要提示

（1）申请人及所在企业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

负责。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证书的，将依法撤销证书，并记入不良

行为记录。

（2）本指南内容如与最新法律法规或主管部门规定不一致

的，以最新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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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证书注销

1.行政许可事项

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注销申请。

2.设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

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

理办法》。

3.实施主体

企业项目负责人。指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，负责工程项目

管理的人员。

4.申请材料

（1）承诺书（须按手印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2）证书注销申请表（须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5.审批程序

（1）申请：申请人通过账号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。如下图：

登录后，申请人点击【个人办事】→【部门分类】→【自治

区水利厅】。如下图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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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办事清单，点击【在

线申请】。如下图：

依次填写申报信息、上传附件文件。完成后点击【提交】。

如下图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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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受理：自治区水利厅接收所有的注销办件，管理员将

申报办件分配预审。预审合格予以受理；不合格退回政务服务网

申请人。

（3）注销：管理员电话核实持证人注销事宜，核实后在系

统内执行注销操作。

（4）受理和审批时限：

自治区水利厅自收到申请起 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作出受

理或不受理意见。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通过补正达到

要求的，5 个工作日内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反馈材料补正意

见。补正的申请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可以要求继续补正。

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批并注销。

6.业务办理信息

（1）办理形式：网上办理。

（2）咨询方式：现场咨询或电话咨询。其中现场咨询地址

为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 108 号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水利

厅行政服务大厅行政审批窗口，咨询电话：0951-6982609，

0951-555204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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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办理状态查询：通过宁夏政务网查询进度与结果。

（4）监督投诉方式：自治区水利厅行政审批窗口投诉、水

利厅机关党委电话投诉、电子邮件投诉等方式。

7.重要提示

（1）申请人及所在企业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

负责。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证书的，将依法撤销证书，并记入不良

行为记录。

（2）本指南内容如与最新法律法规或主管部门规定不一致

的，以最新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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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（C 类）安全生产考核

（一）证书申领

1.行政许可事项

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申领。

2.设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

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

理办法》。

3.实施主体

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指在企业专职从事工程项目的安全

生产管理工作的人员，包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人员和专职

从事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的人员。

4.行政许可条件

（1）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

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；

（2）通过自治区水利厅组织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试且成

绩合格。

（3）年龄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；

（4）具有中专或同等学历且具有 3 年及以上的水利水电工

程建设经历，或大专及以上学历且具有 2 年及以上的水利水电工

程建设经历；

（4）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，申领证书年度安全生产培

训不少于 32 个学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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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申请材料

（1）承诺书（须按手印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2）证书申领申请表（须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3）劳动合同和近 3 个月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材料；

（4）申请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记录；

（5）学历证书；

（6）工作经历证明材料。

6.审批程序

（1）申请：申请人通过账号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。如下图：

登录后，申请人点击【个人办事】→【部门分类】→【自治

区水利厅】。如下图:

找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办事清

单，点击【在线申请】。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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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办理信息、证书表单信息，上传附件文件。完成后点击

【提交】，然后由水利厅进行资料审核。如下图:

（2）受理：自治区水利厅接收所有的申报办件，管理员将

申报办件分配预审。预审合格予以受理；不合格退回政务服务网

申请人。

（3）审批：管理员分批次起草行政许可决定书，依次经水

利厅安全生产与监督处、律师审核、政策法规处、行政审批办公

室、分管副厅长审核完成后，盖章出具行政许可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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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制证。行政许可决定书下达后，管理员分批次提交行

政审批办公室盖章，盖章后上传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并归档。

（5）证书下载：证书归档后同步至宁夏政务服务网，申请

人可通过政务服务网进行证书信息查看并下载。

（6）受理和审批时限：

自治区水利厅自收到申请起 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作出受

理或不受理意见。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通过补正达到

要求的，5 个工作日内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反馈材料补正意

见。补正的申请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可以要求继续补正。

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批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颁发水利水电工程施工

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。

7.业务办理信息

（1）办理形式：网上办理。

（2）咨询方式：现场咨询或电话咨询。其中现场咨询地址

为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 108 号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水利

厅行政服务大厅行政审批窗口，咨询电话：0951-6982609，

0951-5552048。

（3）办理状态查询：通过宁夏政务网查询进度与结果。

（4）监督投诉方式：自治区水利厅行政审批窗口投诉、水

利厅机关党委电话投诉、电子邮件投诉等方式。

8.重要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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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通过自治区水利厅组织的安管人员考试，成绩有效期

一年，有效期内未申请证书的成绩作废。安管人员考试安排须及

时关注水利厅官网、水利厅公众号获取。

（2）教育培训记录：申请人需提交申请年度安全生产教育

培训记录不少于 32 学时。

（3）申请人及所在企业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

负责。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证书的，将依法撤销证书。

（4）承诺书、申请表样式可通过申请页面下载电子版。

（5）本指南内容如与最新法律法规或主管部门规定不一致

的，以最新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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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证书延续

1.行政许可事项

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续申请。

2.设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

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

理办法》。

3.实施主体

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指在企业专职从事工程项目的安全

生产管理工作的人员，包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人员和专职

从事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的人员。

4.行政许可条件

（1）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

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；

（2）与受聘施工企业有正式劳动关系；

（3）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，连续三年内每年度不少于

12 个学时；

（4）证书有效期内未在水利生产安全事故中负有责任。

5.申请材料

（1）承诺书（须按手印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2）证书延续申请表（须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3）劳动合同和近 3 个月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材料；

（4）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记录；

（5）证书延期原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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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审批程序

（1）申请：申请人通过账号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。如下图：

登录后，申请人点击【个人办事】→【部门分类】→【自治

区水利厅】。如下图:

找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办事清

单，点击【在线申请】。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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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次填写申报信息、上传附件文件。完成后点击【提交】。

如下图:

（2）受理：自治区水利厅接收所有的延续办件，管理员将

申报办件分配预审。预审合格予以受理；不合格退回政务服务网

申请人。

（3）审批：管理员分批次将受理件上传，依次经水利厅安

全生产与监督处、行政审批办公室审核。

（4）制证：行政审批办公室盖章出具延续证书。

（5）证书下载。管理员归档后同步至宁夏政务服务网，申

请人可通过政务服务网进行证书信息查看并下载。

（6）受理和审批时限：

自治区水利厅自收到申请起 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作出受

理或不受理意见。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通过补正达到

要求的，5 个工作日内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反馈材料补正意

见。补正的申请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可以要求继续补正。

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批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颁发水利水电工程施工

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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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业务办理信息

（1）办理形式：网上办理。

（2）咨询方式：现场咨询或电话咨询。其中现场咨询地址

为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 108 号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水利

厅行政服务大厅行政审批窗口，咨询电话：0951-6982609，

0951-5552048。

（3）办理状态查询：通过宁夏政务网查询进度与结果。

（4）监督投诉方式：自治区水利厅行政审批窗口投诉、水

利厅机关党委电话投诉、电子邮件投诉等方式。

8.重要提示

（1）教育培训记录：延续申请需提交近 3 年安全生产教育

培训记录，每年度不少于 12 学时。

（2）申请人及所在企业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

负责。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证书的，将依法撤销证书，并记入不良

行为记录。

（3）安管人员证书有效期 3 年，证书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内，

向考核管理部门提出延续申请，有效期满未申请延续的证书自动

失效。

（4）本指南内容如与最新法律法规或主管部门规定不一致

的，以最新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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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证书变更

1.行政许可事项

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变更申请。

2.设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

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

理办法》。

3.实施主体

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指在企业专职从事工程项目的安全

生产管理工作的人员，包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人员和专职

从事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的人员。

4.申请材料

因企业名称变化、资质变更的，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1）承诺书（须按手印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2）证书变更申请表（须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3）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施工企业资质证书。

因个人信息变化、工作调动变更的，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1）承诺书（须按手印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2）证书变更申请表（须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3）劳动合同和近 3 个月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材料。

5.审批程序

（1）申请：申请人通过账号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。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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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后，申请人点击【个人办事】→【部门分类】→【自治

区水利厅】。如下图:

找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办事清

单，点击【在线申请】。如下图：

依次填写申报信息、上传附件文件。完成后点击【提交】。

如下图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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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受理：自治区水利厅接收所有的变更办件，管理员将

申报办件分配预审。预审合格予以受理；不合格退回政务服务网

申请人。

（3）审批：管理员分批次将受理件上传，依次经水利厅安

全生产与监督处、行政审批办公室审核。

（4）制证：行政审批办公室盖章出具变更证书。

（5）证书下载。管理员归档后同步至宁夏政务服务网，申

请人可通过政务服务网进行证书信息查看并下载。

（6）受理和审批时限：

自治区水利厅自收到申请起 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作出受

理或不受理意见。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通过补正达到

要求的，5 个工作日内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反馈材料补正意

见。补正的申请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可以要求继续补正。

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批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颁发水利水电工程施工

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。

6.业务办理信息

（1）办理形式：网上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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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咨询方式：现场咨询或电话咨询。其中现场咨询地址

为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 108 号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水利

厅行政服务大厅行政审批窗口，咨询电话：0951-6982609，

0951-5552048。

（3）办理状态查询：通过宁夏政务网查询进度与结果。

（4）监督投诉方式：自治区水利厅行政审批窗口投诉、水

利厅机关党委电话投诉、电子邮件投诉等方式。

7.重要提示

（1）申请人及所在企业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

负责。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证书的，将依法撤销证书，并记入不良

行为记录。

（2）本指南内容如与最新法律法规或主管部门规定不一致

的，以最新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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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证书注销

1.行政许可事项

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注销申请。

2.设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

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

理办法》。

3.实施主体

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指在企业专职从事工程项目的安全

生产管理工作的人员，包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人员和专职

从事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的人员。

4.申请材料

（1）承诺书（须按手印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2）证书注销申请表（须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5.审批程序

（1）申请：申请人通过账号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。如下图：

登录后，申请人点击【个人办事】→【部门分类】→【自治

区水利厅】。如下图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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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办事清

单，点击【在线申请】。如下图：

依次填写申报信息、上传附件文件。完成后点击【提交】。

如下图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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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受理：自治区水利厅接收所有的注销办件，管理员将

申报办件分配预审。预审合格予以受理；不合格退回政务服务网

申请人。

（3）注销：管理员电话核实持证人注销事宜，核实后在系

统内执行注销操作。

（4）受理和审批时限：

自治区水利厅自收到申请起 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作出受

理或不受理意见。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通过补正达到

要求的，5 个工作日内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反馈材料补正意

见。补正的申请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可以要求继续补正。

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批并注销。

6.业务办理信息

（1）办理形式：网上办理。

（2）咨询方式：现场咨询或电话咨询。其中现场咨询地址

为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 108 号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水利

厅行政服务大厅行政审批窗口，咨询电话：0951-6982609，

0951-5552048。

（3）办理状态查询：通过宁夏政务网查询进度与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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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监督投诉方式：自治区水利厅行政审批窗口投诉、水

利厅机关党委电话投诉、电子邮件投诉等方式。

7.重要提示

（1）申请人及所在企业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

负责。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证书的，将依法撤销证书，并记入不良

行为记录。

（2）本指南内容如与最新法律法规或主管部门规定不一致

的，以最新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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